國立鹿港高中洽公人員自我健康調查聲明書
因應新型冠狀病毒(COVID-19)疫情，為保障全體教職員工生的健康，依據傳染病防治法，敬請您確認下列事項，保證您確實了解相關事項，無隱匿病情，並簽署聲明書配合自主健康管理。
	洽公人員
	姓名
	
	單位
	

	
	住宅/行動電話
	
	日期時間
	110年   月   日
□上午□下午   時   分

	是
否
具
右
列
身
分
	本人是否曾為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確診者
 □否   □是

	
	居家隔離者
 □否   
 □是， 自110 年   月   日起至  110 年   月   日止

	
	居家檢疫者
 □否   
 □是， 自110 年   月   日起至  110 年   月   日止

	
	加強自主健康管理者
 □否   
 □是 ，自110 年   月   日起至  110 年   月   日止  

	
	自主健康管理者
 □否
 □是，自110 年   月   日起至  110 年   月   日止
    □無症狀 
    □有症狀：發燒、咳嗽、流鼻水等呼吸道症狀、身體不適、嗅、味覺異常或不明原因腹瀉(請主動與當地衛生局聯繫或撥1922，依指示儘速就醫，返家後亦應佩帶口罩禁止外出)
    □經安排採檢，於接獲檢驗結果前（返家後於接獲檢驗結果前，應留在住居所不可外出）

	
	本人是否與疑似或確診病患直接或間接接觸。              (接觸定義：自個案發病日起至隔離前，在無適當防護下曾有面對面之接觸或提供照護、相處、接觸病患呼吸道分泌物或體液之醫療人員及同住者。)
□是□否

	
	個別聲明人同意，若有填寫不實、隱匿病情情事或不配合防疫之舉，違反傳染病防治法，將依法處理。
□同意□不同意　　　　　　　　簽名或蓋章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110年9月7日總務處 修訂
